
叶发改农经〔2025〕48号

关于叶城县 2025 年林场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

实施方案的批复

叶城县林场：
你单位报来的《关于叶城县 2025年林场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

项目实施方案审批的申请》及县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叶城县 2025年
林场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审查意见》（叶农字

〔2025〕44号）均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叶城县 2025年林场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

二、项目代码：2502-653126-20-01-874373
三、建设地点：叶城县林场。

四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新建 0.2-0.8m³/s防渗渠 3公里及配套。

五、工程布置及设计
基本同意工程实施方案总体布置及设计内容。工程施工图必

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实施方案进行设计，要满足国家和自治区有关

技术、消防、节能、安全和环保要求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

六、建设单位：叶城县林场

七、建设期限：2025年。

八、工程投资概算：工程总投资为 225 万元；其中工程部分

投资 209.87万元，其他工程投资 8.52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6.61万元。

资金来源为叶城县 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



衔接资金等。

望接此批复后，请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，依法依规办理项

目用地、规划、能评、环评、施工许可等开工前期审批手续，项

目建设资金、前置手续未落实前不得开工建设。严格按照批准项

目的名称、内容和规模进行建设，不得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和建设

规模。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，严禁新增政府债务或产

生隐性债务风险。项目实施中严格遵守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投标

制、项目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制的有关要求，确保如

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，尽早发挥投资效益。加强项目事中事后监

管，工程开工后及时通过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填报

项目进展情况，做好项目调度工作。

附件：叶城县 2025年林场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投资概算

表

叶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 2月 19日

叶城县 2025 年林场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
投资概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
建安工

程费

设 备

购置费
独立费 合 计

占一至五部

分投资比例

（%）

Ⅰ 工程部分投资 216.48

一 第一部分：建筑工程 179.94 179.94 83.12%

二 第二部分：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

三
第三部分：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

工程
1.76 11.61 13.37 6.18%



四 第四部分：施工临时工程 3.19 3.19 1.47%

五 第五部分：独立费用 13.37 13.37 6.18%

六 一至六部分投资合计 184.89 11.61 13.37 209.87 96.95%

基本预备费（3%） 6.61 3.05%

静态投资 216.48 100.00%

Ⅱ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

Ⅲ
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3.22

Ⅳ
水土保持工程直接费 5.30

Ⅴ 工程投资总计（Ⅰ～Ⅳ合计） 225.00

静态总投资 225.00

总 投 资 225.00


